
绍兴市越城区稽山路 291 号房屋（含配套场地、附房）

八年租赁权项目拍卖公告

一、出租标的基本情况:（以现状为准）

1.标的地址：绍兴市越城区稽山路 291 号

2.出租面积：稽山路 291 号房屋面积约 456.00 ㎡（配套场地约 125.05 ㎡，附

房面积约 10.23 ㎡），合计约 591.28 平方米。

3.租期：8年。

4.免租期：无

5.出租用途：商业、办公，房屋不得作为只针对少数人开放、实行会员制的高

档经营场所（私人会所）。

6.租金挂牌价：首年 9.72 万元，租金前 3年不变，之后每年递增 1.5%。

7.目前状态：空置。

8、权证相关信息：无权证。

9、是否办理抵押登记：否。

10、是否设立居住权：否。

11.出租标的现有装修及设施、设备情况：以标的现状为准。

12.此次竞买仅为出租标的租赁权，不包括出租标的内设施、设备和物品。竞买

方报名前需进行实地勘察，标的实际出租位置及面积，以现场实地勘察及咨询出租

方为准。

二、公告期限及其他事项：

1.挂牌日期 2026 年 2 月 10 日，挂牌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自信息披露起始日至

信息披露期满日下午 5 时整止，期间征集意向方并办理线上报名登记手续。符合承

租条件的意向方应在信息披露期满日下午 5 时（报名截止时间）前在“浙交汇”平

台完成线上报名手续并完成保证金缴纳，逾期无效。

2.挂牌期满后，如未征集到合格承租方，则信息披露终结。

3.交易方式：网络动态报价，最低加价幅度 1000 元。



4.挂牌期满后，如征集到一家（或一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方，则按动态

报价结果确定成交价和承租方。

5、承租方负责办理装修施工所需的各项审批手续（如涉及住建、消防、城管等

部门），承担全部申报费用及相关责任。若因审批未通过导致施工暂停或无法进行，

出租方不承担任何损失及责任。承租方对装修施工期间及装修后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风险负全部责任，因使用不当导致房屋损坏需修缮的，承担全部修缮费用。承租方

装修过程中，做好文明施工，严控噪音、粉尘等污染物排放，保障公共通道通行；

减少环境影响，做到不扰民；配合政府部门、业主方等各方监督检查及时整改问题。

6.承租方在进场装修前，需缴纳装修保证金 5万元（现金形式），装修完毕无

纠纷、装修保证金按原支付渠道无息予以退回。

7.其他重要需披露的事项：标的权属为绍兴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有，委

托绍兴市交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出租，成交后签订合同的主体为绍兴市交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三、交易条件：

1.竞买活动结束后，未被确定为承租方的竞买方，且未出现“浙交汇”平台规

定应当扣除或不予退还竞买保证金情形的，其已递交的保证金在竞价活动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无息原路返还至竞买方的“我的账户”中。

2.项目成交（即竞买方被确定为承租方）后，承租方递交的竞买保证金扣除承

租方交易服务费后的余额自动转为立约保证金，绍兴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在项目成

交后 5个工作日内将立约保证金转付至出租方指定账户。

3、履约保证金：首年成交租金的 25%，项目成交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履约保证金

打入出租方指定账户（户名：绍兴市交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帐号：

1211012019200233713，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分行营业部）。

4、租金支付方式：采用先付款后使用的原则，租金每年支付一次，首年租金在

项目成交后 10 个工作日内打入到绍兴市交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账户（户名：绍兴市

交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帐号：1211012019200233713，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绍

兴分行营业部）

5、房屋租赁用途为商业、办公，房屋不得作为只针对少数人开放、实行会员制

的高档经营场所（私人会所）。承租方不得随意改变房屋使用用途。承租方成交后



需自行办理相关手续，并缴纳相关费用。出租方不保证承租方能够办理出营业执照、

消防等相关手续，不保证可以开业，承租方需自行办理相关执照并缴纳费用。房屋

维修、消防、水电煤改造、开通等相关工作由承租方自行负责并承担相关费用，房

屋内不得开墙穿管。具体以租赁合同约定为准。

承租方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自行办妥经营证照、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及手续，

并自行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如依法需由出租方提供有关资料办理的，出租方协助提

供。

6、承租方须在承租前自行对出租标的进行全面了解，并对营业所需的各项审批

条件和规定进行充分自核。承租方参与竞买的行为将被认为已作充分的预判和决策，

无论因何种原因导致不能获得营业开设审批（包括房屋规划用途和房屋既有结构、

设计等因素在内），或后续因为政策变化导致无法继续开设的各项经营风险，承租

方承诺独立承担，出租方不对无法履行、投入成本、装修损失等承担任何形式的赔

偿或补偿责任。

出租标的使用过程中的水、电、管理费等费用由承租方承担，具体以租赁合同

约定为准。

7、房屋维修、消防、水电煤改造、开通等相关工作由承租方自行负责并承担相

关费用，房屋内不得开墙穿管。具体以租赁合同约定为准。

8、出租标的按现状交付使用，交付时出租方不保证原装修、装饰物的完好，不

负责原装修的拆除工作。

9、承租方承租标的后需进行装修的，装修方案需书面报出租方审核通过后方可

进行。

10、出租标的目前处于空置中，承租方与出租方应在项目成交后 10 个工作日内

签订租赁合同，如自项目成交后第 30 个自然日内双方仍未签订租赁合同的，项目自

动终结，出租方有权收回标的或收回后重新挂牌。

11.承租方竞得后不得变更签约人，不得调换使用或抵押。

12.租赁房产征收后的经济补偿，租赁房产中承租方实施部分的装饰装修补偿款

（如有）、停业停产补偿款（如有）、搬迁费用补偿（如有）归承租方所有，其他

补偿款项归出租方所有。



13.承租方在合同签订前需缴纳垃圾清运押金 1000 元，承租方在移交房屋和场

地前没有清理干净垃圾和废弃物的，出租方可直接扣除该笔费用。如承租方移交房

屋和场地完成垃圾清理的，出租方在完成房屋移交后按照交付渠道 30 天内无息退还

给承租人。

14.本标的不允许分租。

15、租赁期间，承租方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转租。

16、房屋租赁合同中除承租方相关信息及“租金价格”条款等手填条款外，其

他条款均已确定而不得修改。

17、挂牌期间将集中组织意向承租方到标的物所在地进行实地看样，出租情况

以实物为准。

18、意向承租方与出租方及其相关人员应当不存在《市管企业禁止与领导人员

亲属近亲属所办企业发生业务往来暂行办法》（绍市国资党委〔2019〕36 号）等有

关文件规定的禁止交易的情形。如存在禁止交易情形的，出租方有权根据相关规定

处理本次交易并不承担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终止交易等。

四、承租方应具备的条件：

1.意向承租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

2.国家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意向承租方应符合相应的条件。

绍兴市交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10 日


